
 

上海联明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暨关联交易相关事宜的独立意见 

 

上海联明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向武汉联明汽车包装有限

公司股东上海联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武汉联明汽车包装

有限公司 100%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

的指导意见》、《上海联明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有关

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现就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的《关

于上海联明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调整后）的议

案》、《关于<上海联明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基于独立判断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本次交易的决策程序 

我们已在本次董事会会议召开之前，认真审查董事会提供的相关资料，并在

充分了解公司本次交易的背景信息前提下，针对相关资料并进行了必要的沟通，

获得了我们的事前认可。 

《上海联明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及其摘

要及公司本次交易的其他相关议案已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 

公司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联明投资持有公司 59.97%的股份，为公司控股股

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对方为公司关

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董事会在对该等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徐涛

明、宋力、林学农、赵桃、林晓峰按规定回避表决。 

综上所述，公司审议本次交易的董事会的召开、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关于本次交易方案 

1、2020 年 10 月 21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以下简称“并购重组委”）召开 2020 年第 46 次

并购重组委工作会议，对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核。根

据会议审核结果，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未获得审核通过。鉴于

公司本次交易方案的实施有助于增强公司经营的核心竞争力，有利于提高资产质

量、改善财务状况、增强持续盈利能力，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根据《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董事会继续推进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符合

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2、本次交易方案调整不涉及交易对象、拟购买的交易标的公司股权的变化，

亦不涉及新增配套募集资金的情况，本次调整主要为根据标的资产评估作价的变

化对交易价格、发行股份数量、业绩承诺等进行调整，不构成本次交易方案的重

大调整。 

3、《上海联明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规则的要求，具备基本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无重大法律政

策障碍。 

4、鉴于本次交易的审计、评估工作已经完成，同意公司分别与相关交易对

方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协议之盈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以及公司董事会就本次交易的总体安排。 

5、本次交易已聘请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

司对联明包装 100%的股权进行评估。根据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东

洲评报字【2020】第 1986 号”《上海联明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份购买上海

联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武汉联明汽车包装有限公司 100%股权涉及股东

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以 2020 年 10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联明汽车包

装 100%股权对应的评估值为 54,900 万元。经各方协商确定，本次交易标的资产

的交易价格为 54,900 万元。本次交易的定价原则和方法恰当、公允，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公众股东利益的情形。 



 

6、本次交易聘请的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具有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

合理，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性一致，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论合理，

目标资产定价公允，评估机构进行评估师的评估价值分析原理、采用的模型，选

取的折现率等重要评估参数符合相关公司实际情况，预期未来各年度收益或现金

流量等重要评估依据及评估结论具有合理性。 

7、公司的控股股东联明投资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徐涛明、吉蔚娣夫妇已分

别就避免与公司的同业竞争、减少和规范与公司的关联交易、保证公司独立性等

方面出具了相关承诺，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8、公司通过本次交易，把握了行业契机进行优质资源整合，有利于增强公

司的持续经营能力，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

在损害公司公众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董事会对公司本次交易的总体安排。 

9、根据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有关事宜的议案》的授

权，本次董事会审议的相关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的相关事项尚

需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独立董事：唐勇、刘榕、罗芳 

二〇二一年三月三日 

 

 


